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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1〕34号

关于推荐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优秀工会工作者”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
为深入开展以职工之家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创先争优活动，更好地发挥广大基层工会组织、工会干部在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全国、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优秀工会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市总决定2011年度推荐通报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80个、“优秀工会工作者”80名。现将推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对象及名额

     此次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的推荐对象应当是在各市、区、局（公司）系统内被评为合格（先进）职工之家的基层工会，且具有社团法人资格、单独建会3年以上（已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或2008年以来获得省级模范职工之家的基层工会不参加评选）；另外，为推进区域性、行业性联合职工之家建设，此次将推荐部分符合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条件的县以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优秀工会工作者”推荐对象是全市各级工会中从事工会工作两年以上的专（兼）职工会正副主席或专职工会干事。其中，乡镇（街道）以上工会机关干部推荐比例不得超过30%，县处级干部不作为评选对象。

名额分配主要以2010年9月基层工会组织数和工会会员数为依据，同时兼顾地区和产业（系统）平衡进行分配，具体名额分配见附表。
二、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推荐条件

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职工之家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工会的作用的意见》（总工发〔2010〕29号）的基本要求，结合近年来我省开展建家活动的实际，推荐候选单位突出考察《企业工会工作条例》、《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会员评议职工之家活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

（一）推荐条件：

原则上符合全国总工会总工发〔2003〕18号、江苏省总工会苏工组〔2003〕73号和苏州市总工会苏工〔2003〕第25号等文件提出的开展建家活动的基本要求，并能够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在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协调劳动关系、搞好劳动保护、提高职工素质等方面，使建家活动有特色、有创新、有实效，受到党政领导认可、职工群众好评。

（二）否决条件：
（1）未建立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工会组织未按期换届、工会主席未按规定程序民主选举产生、未办理社团法人资格；职工（包括农民工）入会率未达到90%以上的；未建立工会委员会集体议事制度的；2009-2010年未填报《苏州市基层工会建家工作台账》的。

（2）未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和会员（代表）大会；企业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未签订集体合同、未获得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

（3）2008年以来企业发生因工死亡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

（4）未依法足额拨缴工会经费。

（5）未达到市（县）、区、局（公司）工会级“先进职工之家”标准，2008年以来没有保持连续两年会员评家满意率达到80%以上的。

三、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推荐条件

1、坚持学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政治立场坚定；深入学习工会业务知识，成为工会工作的行家。

2、业绩突出。热爱工会工作，善于思考，勤于实践，甘于奉献，积极探索工会工作新思路，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

3、服务职工。充分依靠职工群众开展工作，乐于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善于维护职工权益，把职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

4、遵纪守法。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得到上级工会、本单位党政和绝大多数职工的认可、拥护和信赖。

凡参加评选的工会干部，须取得工会干部轮训资格证书，并经会员评议，基本满意率在80%以上，无违法违纪现象。
四、推荐办法及要求

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开展模范职工之家建设活动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充分发扬民主，按照规定程序，逐级推荐评选，通过此次推荐通报活动，选树典型，以点带面，进一步掀起深入开展党建带工建创先争优活动热潮，切实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

推荐工作一律以基层工会隶属关系所在地方工会和直接领导基层的市有关局（公司）工会为主。各市（县）、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本地区的推荐工作，各局（公司）工会负责本系统的推荐工作，直属单位（含部省属单位、金融单位）由各片召集人组织协调推荐工作。市总将对推荐上报的候选单位和个人进行抽查审核，凡未达到推荐条件的将取消资格。

推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须征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未建党组织应征得上级工会）的同意，并经市（县）、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局（公司）工会盖章后上报。申报单位应按规定要求填写申报登记表，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和“优秀工会工作者”登记表从市总网站公告栏自行下载，并按规定要求填写，字迹工整，登记表一式两份（同时附电子版）。请各单位于2011年6月5日前将纸质登记表和事迹材料报市总组织部，将电子版登记表和事迹材料报至市总组织部邮箱：szghzzb@126.com。市总组织部联系人：戈芊芊。联系电话：65245017。

附件：模范职工之家、优秀工会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1年5月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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